
基隆港國際客輪船席調配作業原則 

109 年 01 月 07 日基港港監字第 1091192005 號函訂定 

自 109 年 01 月 07 日起生效實施 

一、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為增進客運業務

作業效能及合理調配客輪船席，爰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 國際線客輪（以下簡稱國際客輪）船公司得親自或委託船務代理公司依本作業

原則向本分公司申請國際客輪船席。 

三、 前述國際客輪船席，係指東 2-東 3-東 4 號及西 3-西 4 號碼頭及其他經本分公

司調配可供國際客輪靠泊之船席。 

四、 本原則所稱之「母港」係指:所有旅客均於基隆港啟程或結束航程；「掛靠港」:

基隆港為郵輪航程中之中途停靠站，非起始或終點港；「多母港」: 同一航次

包含母港及掛靠港兩種模式的旅客。 

五、 國際客輪船期(以下簡稱「船期」)預報： 

(一) 船公司頇於每年 5 及 9 月第 1 個工作日 24 時前，分別於線上完成 18 個

月後到港之冬季(11-2月)及夏季(3-10月)船期預報。 

(二) 本分公司將於每年 5 月及 9 月 7 日(如遇假日順延)召開船席協調會議確

認，經確認後即予保留船席並線上公布相關資訊。 

(三) 前項船席保留結果公布後如頇再新增預報該時段到港船期，頇利用該時

段船席空檔預報，並以先報先排為原則，本分公司將視碼頭設施利用狀

況確認同意後即予保留船席。 

六、 已保留之船席不可無故取消(排除天災、戰爭、重大傷病患之緊急人道救援、故

障導致嚴重影響船舶航行安全等不可抗力因素，且頇提出佐證資料)，無故取消

將按取消航次記點(以下簡稱取消記點)。如需變更船期僅能利用已保留該季之

船席空檔時段；如以其它國際客輪替代航行，頇以同噸位(或以上)等級替代，

惟均不得影響其他已保留船席之國際客輪作業。 

七、 預報船期將依碼頭及設施狀況並參考航商申請船席志願安排，如遇同時段申請

同一船席(以下稱「船席衝突」)時，決定順序方式如下： 

(一) 母港(含多母港)操作之國際客輪優先 



(二) 如同為母港(含多母港)或掛靠港作業時，以該船舶總噸位 10 萬噸以上者

優先 

(三) 如前項噸位等級相同時，以船席協調會議召開當月前 12 個月，該輪所屬

品牌之總累計取消記點數較低者優先 

(四) 前項累計取消記點數相同時，以該輪預報該季總航次高者優先 

(五) 如依前項仍無法決定時，以該輪預報時間較早者優先 

如有爭議無法決定時， 本分公司得依商港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予以指泊。 

八、 如依本作業原則無法容納之國際客輪或遇有爭議時，本分公司得另通知更改船

期或視實際作業需要調整已保留之船席。 

九、 如另與本分公司訂有特約碼頭優先靠泊契約之國際客輪，頇於規定期限前預報

船期，其餘空檔時段之船席始依本作業原則辦理。 

十、 本作業原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檢討修訂之。 


